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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展开研究，梳理了内部监督说等理论观点，提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背景下，应将“解决行政争议”确立为行政复议的主要功能。本文反思了我国曾以“化解行政争议的主

渠道”为目标的定位在实践中暴露的主观愿景与客观现实的矛盾，指出行政复议正从“主渠道”向“实

质性解决争议”转型。该转型基于历史逻辑、制度逻辑、发展逻辑和理论逻辑，需通过立法目标重构与

制度创新实现，以推动行政复议制度实现“质的提升”，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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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udy centering on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consid-
eration system, sorts ou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internal supervision theory, and pro-
poses tha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resolving adminis-
trative disput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The paper reflects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bjective aspirations and objective reality ex-
posed in practice, which arose from China’s previous positioning of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as “the main channel for resolving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It points out that administrative recon-
sideration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ain channel” to “substantive dispute resolu-
tion”. Rooted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al and theoretical logics, this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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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to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legislative objective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
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system 
and provid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w-base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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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复议制度功能定位的理论基础 

1.1. 行政复议制度概述 

行政复议制度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

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1]，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

进行全面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救济法律制度。 

1.2. 复议制度功能定位的主要观点 

内部监督说认为行政复议是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机制，通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实现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与纠错[2]。该学

说强调行政复议的“内部性”，将其视为行政机关内部权力制约的工具，以保障行政体系依法高效运行。 
权利救济说认为行政复议的本质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权利救济的法律途径。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可通过复议程序请求行政机关重新审查行政行为，撤销或变更违法、

不当决定，恢复其受损权益[3]。此学说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将行政复议定位为行政诉讼之外的

重要权利救济渠道。 
解决行政争议说认为行政复议的功能在于高效、便捷地解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议。该

学说认为，行政复议通过专业化的行政审查程序，快速处理行政纠纷，减轻法院负担，避免争议升级为

诉讼，具有类似“行政司法”的争议解决属性，侧重其平息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4]。 
多元化功能说则认为行政复议并非单一功能的制度，而是兼具内部监督、权利救济、争议解决、政

策优化和法治宣传等多重价值。该学说强调行政复议功能的复合性，主张其在监督、救济、治理等层面

协同发挥作用，适应现代行政法治的多元化需求[5]。 

2. 行政复议制度功能定位的应然选择 

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需紧密契合法治建设目标与社会

治理需求。从应然层面看，将“解决行政争议”确立为行政复议的主要功能[6]，既是对制度本质的回归，

也是破解当前行政纠纷化解困境的必然选择。 
首先，这一定位符合法治建设“公正高效”的价值追求[7]。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明确要

求“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行政争议解决体系”，行政复议作为连接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桥梁，具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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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便捷、专业性强、成本低廉的制度优势，能够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与权利救济，将大量行政

争议吸附在初始阶段化解，避免争议升级为诉讼或信访，符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社

会治理现代化要求[8]。其次，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提升，实践中行政争议呈现复杂化、多样化趋势，

而法院案多人少、信访制度非规范化等问题凸显出单一救济渠道的局限性[9]。行政复议以争议解决为核

心，既能通过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纠正违法不当行政行为，实现对公民权益的实质救济，又能通过个案

处理发现行政执法共性问题，倒逼行政机关规范执法行为，形成“化解争议—监督执法—完善治理”的

良性循环，与法治政府建设中“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实质解决”的纠纷处理理念高度契合[10]。此外，

从制度衔接看，明确行政复议的争议解决功能[11]，有助于构建“复议为主、诉讼断后、信访辅助”的多

元纠纷解决体系，发挥其在行政救济制度中的枢纽作用，既避免复议功能过度偏向内部监督导致的“官

官相护”质疑，也防止单纯强调权利救济引发的程序空转，从而在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依法行政之间找

到平衡支点[12]。 
综上，以解决行政争议为主导定位行政复议功能，既是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需要，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能够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具实效性的制度支撑。 

3. 行政复议制度功能定位的反思：从“主渠道”到“实质性”的范式转型 

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始终是行政法治领域的核心议题。在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中，我

国曾长期将“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为制度改革的远景目标。然而，这一定位在实践中暴露出主观

愿景与客观现实的深层矛盾[13]。近年来，随着行政争议复杂化趋势加剧及“实质性解决争议”理念在行

政审判中的成功实践，行政复议制度正经历从“主渠道”到“实质性”的功能定位转型，这一转变不仅是

对制度运行规律的回归，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3.1. “主渠道”定位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困境 

“主渠道”定位的提出源于对行政复议制度效能的高度期待，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吸引行

政相对人首选复议解决争议，使复议案件量达到行政诉讼案件量的数倍，成为化解“信访不信法”难题

的突破口。这一目标的理论逻辑根植于行政复议的制度优势，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机制，理论

上可通过上级机关对下级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审查，实现争议的高效过滤。 
然而，实践表明“主渠道”定位存在显著局限性。一方面，其本质是一种结果导向的主观愿景，忽视

了制度公信力的过程。尽管上海等地区通过区域法治建设形成了复议案件量领先的“局部样本”，但全

国范围内复议案件量长期未超越行政诉讼，公众对“官官相护”的质疑仍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主渠

道”的立法宣示可能导致制度目标异化。部分地方为追求“主渠道”效果，将“维持率”“无讼率”纳入

考核，反而加剧程序空转。 

3.2. “实质性解决争议”定位的逻辑基础 

“实质性解决争议”定位的提出[14]，标志着行政复议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型。这一理

念源于行政审判实践，强调超越程序正义，通过合法性审查与利益平衡的有机统一，实现争议的彻底化

解与源头治理。其逻辑基础可从四方面展开： 

3.2.1. 历史逻辑：制度互动中的经验汲取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始终处于“学习–超越”的互动进程。2007 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次引

入调解制度，启发了 2014 年《行政诉讼法》的修法；而行政审判领域率先践行的“实质性解决争议”理

念，又为复议制度提供了本土化经验。当前，行政审判已形成“合法性审查 + 协调化解”的双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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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制度唯有同步确立实质性解纷目标，才能避免陷入“程序空转”的老路。 

3.2.2. 制度逻辑：科层优势与审查深度的耦合 
行政复议的科层制结构赋予其独特的组织优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使其可通

过干部考核、资源调配等手段直接影响执法行为，而无需依赖外部力量。同时，复议审查涵盖合法性与

适当性，可直接变更行政行为内容，这种“主动纠错”能力远超行政诉讼的有限变更权。 

3.2.3. 发展逻辑：社会矛盾治理的现实需求 
新时代行政争议呈现“三多”特征：新型争议多、利益交织多、衍生风险多。传统“主渠道”定位侧

重争议数量吸纳，却忽视争议解决的彻底性，导致“案结事未了”。实质性解决纠纷则要求从源头消除

争议诱因，例如在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中，通过个案发现执法标准冲突，推动同类问题的系统性整改，

实现“审理一案、规范一片”。 

3.2.4. 理论逻辑：诉源治理的制度回应 
“实质性解决争议”契合“枫桥经验”的现代化转型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应承担起争议过滤与风险防控的双

重职能。相较于行政诉讼的“事后裁判”，其更强调争议的“事前防御”与“事中化解”[15]，例如通过

行政复议建议书推动执法流程优化，减少同类争议复发。这种治理思维，正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体现。 

3.3. 功能定位转型的制度路径 

从“主渠道”到“实质性”的转型，需要通过立法目标重构与制度机制创新实现。在立法层面，应放

弃“主渠道”的宣示性表述，将“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明确写入《行政复议法》第 1 条，作为制度设

计的逻辑起点。具体可从四方面展开。 
体制独立化：推行“一级政府一个复议机关”基础上，设立跨区域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吸纳专家学

者参与重大案件审理，提升中立性； 
程序实质化：扩大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对涉民生、群体性争议强制听证；建立“调解前置—决定补

充”机制，明确调解期限与效力衔接； 
审查全面化：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扩大受案范围，将行政协议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等新型争议纳

入审查，并赋予规章及以上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权； 
监督闭环化：建立复议决定执行台账，对拒不履行决定的机关负责人实施约谈、问责，确保“案结

事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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